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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
 

华南农办„2016‟115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华南农业大学关于支持 

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处，各单位： 

《华南农业大学关于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》已

经学校 2016 年第 18 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 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南农业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8月 29日 



- 2 - 
 

华南农业大学关于支持新型研发机构 

发展的指导意见

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

科技体制改革、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》(粤发„2014‟12 号)、
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》(粤

府„2015‟1 号)，加快我校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，进一步激发

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，加速学校科技成果转化，提升学校服务

社会的能力，根据《关于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试行办法》（粤

科产学研字„2015‟69 号）有关要求，经研究，特提出以下实

施意见： 

一、新型研发机构是指投资主体多元化，建设模式国际化，

运行机制市场化，管理制度现代化，创新创业与孵化育成相结合，

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独立法人组织。新型研发机构是我校科技创新

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学校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服务创新驱动

发展的重要机构。 

二、学校成立新型研发机构的专门管理部门（挂靠科学技术

处），负责全校新型研发机构的规划、论证、评价、运行管理等

工作，加强学校与新型研发机构以及各投资主体的沟通联系，协

调解决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中遇到的政策性问题，促进学校科技成

果在新型研发机构的转化应用。 

三、新型研发机构应建立健全由产学研等多方主体共同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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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的理事会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项目管理、知识产权保护、薪酬

激励等制度，实行管投分离、独立运作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

定性作用。 

四、学校主要以科技成果、人才、平台、管理等投入参与新

型研发机构的建设，与地方政府、企业等其它投资主体产学研结

合，达到优势互补、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的目的。 

五、新型研发机构按照“一事一议”、“一院一策”的制度进

行建设，具体建设内容和支持措施由各投资主体另行协商，学校

将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支持。 

六、学校鼓励各学院、二级科研单位和科研团队与各级政

府、企业和社会团体以产学研合作形式参与创办新型研发机构，

在科技支撑、成果转化、能力建设、人才引进、科研仪器设备共

享等方面给予支持，科研团队及其所在学院（单位）可按学校相

关规定分配成果转化收益和股权。 

七、学校鼓励科技人员积极参与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，对于

学校派驻或新型研发机构长期聘用的科技人员，学校将保留其基

本工资、职称等待遇；其依托新型研发机构所承担的科技项目、

获得的科技成果、成果转化等业绩学校予以承认，并在职称评审

和岗位考核时，相关职能部门给予承认；具体按照学校有关管理

办法和制度执行。 

八、学校可以向新型研发机构派驻专职科技管理人员，派驻

的管理人员按照学校相应级别的干部进行管理。 

九、新型研发机构中开展的合作科技项目、科技成果转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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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管理等工作，按学校相关规定办理。 

十、本指导意见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科学技术处会同学校

相关职能部门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 月 30 日印发 

 

  


